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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网络消费者合法权利的保护及其救济现已逐渐受到关注。当网络消费者权利受到侵害时，

尽管存在和解、调解、申诉、仲裁、诉讼等5种救济途径，但现有的权利救济制度对于网络消费者权

益保护而言，则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极大地降低了救济的有效性。因此，应从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扩
展权利救济途径、完善权利救济程序、建立网上救济机构、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设立简易司法程序等

方面来完善网络消费者权利救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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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More and more organizations and people pay attention to the protection and relief of online

    consumers'  legal rights.When online consumer's rights are infringed，the normal reliving methods are

    reconciliation，  mediation，  appeal，arbitration  and  litigation.  However，for  online  consumers'  rights

    protection，the existing right reliving system is far exceed its power and cuts down the effect of relief

    greatly.It can improve the online consumers7 rights reliving system as follows：  perfecting the related

    laws and regulations，expanding right reliving apProaches，improving right reliving procedures，founding

    online reliving facilities，exercising burden of proof inverse and establishing simple judicial 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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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利是 国家通过法律规定 ，对法律关系主体做  害时 ，应如何完善救济制度 ，是一个亟待从理论和实

出或不做出某种行为或要求他人做出或不做出某种  践上加 以解决的重要问题。

行为的许可和保障。从外在表现上讲 ，权利是社会个

体利益的法律存在形式；从内在本质上说，权利是指    1  网络消费者的基本权利体系
特定社会成员依 照正义原则和法律规定享有的利益

和 自由【ll。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 ，网络消费者的权利    网络消费者作为 国家的公 民 ，享有《宪法》所规

受到侵害的事件经常见诸媒体 、甚至对簿公堂。那  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 ，包括参与政治生活方面的权

么，作为公认的与卖方相 比而言处于弱势方的网络  利和自由、人身 自由和信仰 自由 、社会经济教育文化

消费者 ，究竟有哪些合法权利 ，当其合法权利受到侵  权利等‘2l。但是 ，作为市 场经 济活动主体之一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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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的基本权利源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  胁或潜在的威胁 。目前 ，对于网络消费者合法权利的

益保护法》  及相关配套性法规中所限定的权利与义  侵害事件 ，时有发生 ，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

务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章专章规定了消  质量法》、《合同法》  等法律法规的相关条款背道而

费者 的九项权利 ，包括 ：安全权 、知情权 、选择权 、公  驰。例如 ，一些不法经营者通过夸大产品的功效 、发

平交 易权 、获 得赔偿权 、结社权 、受教育权 、受尊重  布虚假商品信息、隐瞒产品质量瑕疵等手段，诱惑消

权 、监督权 ；除此以外 ，第 35  到第 39条细化了消费    费者上当购买 ，使消费者知情权受到限制和侵害；在

者在各种情况下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的求偿权 ，第  网上购物活动中，经营者利用其优势的经济地位，通

49条特 别规 定 了消 费者对经营者的欺诈行为请求  过事先拟定有利于自己、不利于消费者的条款 ，如免

双倍求偿 （即惩罚性赔偿 ）的权利b】。在电子商务交  责条款 、失权条款 、法院管辖条 款等，对合同上的危

易 中，网络消费者作为诸多消费者中的一类群体 ，应    险及负担作不合理的分配，通过此类格式合同，使消

同样享有这些基本权利体系。只是由于电子商务交  费者的公平交易权无从保证 ；由于消费者一般都不

易 的环境 、场所 、特点不同于传统交易市场 ，因此 ，网    主动向商家索要凭证和购物发票 ，一旦发生纠纷 ，经

络消费者 的基本权利体 系相 比于传统消费者而言，  营者往往找种种理 由拒绝退货 ，有时甚至直接在格

在有些权利 的具体内容上又有所区别。以安全权为  式合 同中明文规定某些商品不得退货 ，这就使消费

例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七条规定 ：“消费者有权  者的求偿权难 以保障 ；追求商业利益最大化 的电子

要求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 ，符合保障人身 、财产  商务经营者往往对消费者的个人信息资料进行收集

安全的要求 。”网络消费者也同样享有人身安全权与  并应用于以营利为 目的的经营活动中，侵犯 了消费

财产安全权 ，但财产安全权的范畴已然扩大，还包括  者对其个人隐私所享有的权利 ；等等。凡此种种 ，不

交易信息安全权 、交易信用安全权和交易支付安全  一而足。

权 。    “有侵害就必有救济”，“权利的赋予与权利的救

    除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的消费者权利  济如同车之两轮 、鸟之两翼 ，二者同等重要”l5】。救济

体系外 ，网络消费者还应享有一项重要权利 ：隐私  是对已发生或业已造成伤害 、危害、损失或损害的不

权 。    当行为进行纠正 、矫正或改正。根据法律规定 ，公民

    隐私权是指 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  权利救济有三种方式 ：私力救济 、公助救济、公力救

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护 ，不被他人非法侵扰 、知悉 、  济，而私力救济在法治社会 中已基本废除 ，在电子商

搜集 、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 ，而且权利主体对他    务活动 中，当网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 ，基

人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介入 自己的私生活 ，对 自己是  本上可 以援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主张权益。

否 向他人公开隐私及公开的范围和程度等具有决定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四条规定 ：“消费者

权“】。传统消费活动 中，消费者无需披露个人信息 ，    和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 的，可以通过下列途

经营者 也不便整理利用有限的信息 ，因而隐私权保  径解决 ：①与经营者协商和解 ；②请求消费者协会调

护不属 于消费者权益保护中的突出问题。在网络环  解；③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诉 ；④根据与经营者达成 的

境 中，个人信息 的填写是许多网络活动开展的前提 ，  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 ；⑤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因此 ，网络隐私权的保护也 日益受到消费者的重视 ，  讼 。”这五条维权途径 ，也就指出了网络消费者权利

包括个人资料的隐私权 、通信秘密的隐私权和个人  救济的途径，包括 ：和解 、调解 、申诉 、仲裁、诉讼 。
山 工̂ 厶̂n&1：，J—

生7百廿。隐私权。    2.2当前网络消费者权利救济制度的不足

    2  网 络 消 费 者 权 利 救 济 现 状     网络消费者权利救济制度是电子商务法制建设

    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方面。权利救济制度对于保障

  纠 网络消费者权葙救济的主要途径     鐾掌娑霎霍主冀鬈蒹i筹竿 装 粪 嚣募 絮芝；2 豢票

  电子商务的发展 ，一方面加快了商品流通 ，方便  认的是 ，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民法通则》等

了信息沟通 ，推动着新经济 的快速发展 ，但也 由于网    法律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规定是比较全面 、具体

上交易缺乏面对面的交流与接触 ，网络的国际性、管  和明确的，对于保护传统商务模式下消费者的权益 ，

理的非 中心化和虚拟性给网络消费者权益带来了威  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 ，针对新兴的商业模



式——电子商务领域，现有的权利救济制度对于网  难将其对应到某一特定的司法管辖区域。某一次具

络消费者权益保护而言，则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极  体的网上活动可能是多方的，活动者分别处于不同
大地降低了救济的有效性，损害了法律的权威，直接  管辖区域或国家内，这种随机性和全球性使几乎任

影响到电子商务的运行质量与效率。    何一次网上活动都是跨区域或国家的，从而可能造

    （1）  救济程序比较笼统。    成国内或国际司法管辖权的冲突。对于电子商务消

    当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我国《消费者权  费纠纷案件，尽管基本上可以依据我国现行民事诉
益保护法》规定了五种解决消费争议的途径，这也是  讼法的有关规定确定管辖权的归属，但是，就我国司

保护消费者权益最一般、最普遍的方法。然而，以《消  法实践来看，在中国大陆版图内，经常存在不同地区

费者权益保护法》  为基础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体  管辖权冲突的问题；就我国消费者维权实践来看，在
系，对于这些救济途径的实施并没有制定严格的程  中国大陆版图内，也经常出现投诉无门、不同地区有

序性规定。以申诉为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仅在第  关行政部门相互推诿的情况。在中国大陆就已如此，

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者  就更别遑论全球范围内的管辖权属冲突了。因此，如
权益争议的，可以通过“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诉”的途  何确定管辖权，以维护网络消费者的权益，就成为消

径解决，但是对于有关行政部门在处理消费者申诉  费者进行网络交易时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时的受理、审理、申诉、答辩、调查、处理等事项缺乏    （4）  责任主体难以界定。

严格的程序性规定，这势必存在着随意性，难以保障    电子商务的完成需要涉及生产者、销售者、配送
消费者的申辩权利；同时，对于申诉部门也仅以“有  机构等多个主体，经过商品信息沟通、网上支付、货

关行政部门”  来统称，让消费者在申诉时会无所适  物配送等诸多环节。这些主体的参与，改变了原有法

从。由于消费者申诉控告程序不健全，影响了申诉控  律关系主体的单一性，带来了权利义务的增加和在
告的效果，使消费者的权利遭到侵害后难以得到实  不同主体之间的重新分配‘6l  ，任何一个“节点”出现

质性的救济。     问题，都会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因此在电子商务交

    （2）救济成本比较高昂。    易中，当消费者的权益遭受侵害时，各关系主体就会
    尽管互联网络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交易  相互推卸责任，责任主体难以确认，使消费者的权益

双方的信息交流，消费者的商品知识较传统环境下  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以网上商家为例，企业或个人开

有所增长，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B2C还是C2C，  办网上商城，不需要任何资金保证，仅向当地通信管
消费者的经济地位弱势与商品知识弱势的局面并未  理部门申请ICP证书，即可开展网上商品流通业务，

得以根本改观。因此，对于消费者而言，有可能交易  商家一般仅就商品的功效和外观进行介绍和展示，

标的交易额比较小，但当权益受到侵害时，一般消费  并告知消费者银行汇款账号及购物电话，而不履行
者都花不起较多的时间和金钱来寻求救济。电子商  告知其企业名称及标记的义务。当消费者发现上当

务的无纸化和虚拟化也使得电子商务中的证据具有  受骗时，往往无法追查网络商家究竟所系何人，消费

高科技性、无形性、复合性以及易破坏性的特征，对  者根本无法或不便主张赔偿请求。

传统证据规则提出了挑战，按照民事诉讼“谁主张谁    （5）现有法律难以适用。
举证”的原则，消费者由于商品知识、信息技术知识    纵观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对网络消费者权益

的缺乏而无法举证或者举证不完全，使得消费者受  的法律保护散见于 《民法通则》、《合同法》、《消费者

到侵害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救济。另一方面，尽  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

管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中虽有简易程序的规定，  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之中，而且内容
但对于网上争议标的较小，发案又较多的消费者权  简单、散乱，缺陷不少，可操作性不强，远远不能适应

益纠纷来说仍显繁琐，消费者往往感到费时、费力，    电子商务迅速发展所要求的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迫

很多消费者因耗不起时间，最后不了了之了，受侵害  切需要。例如，对于网络消费者隐私权的保护，目前
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    我国关于个人隐私，只有学理解释，尚无明确的法律

    （3）管辖权属难以明确。    界定，在我国的《宪法》、《民法通则》和《消费者权益

    电子商务是以互联网为运行平台进行的商务活  保护法》等法律中，都没有设立隐私权，从未在法律

动，在网络这个虚拟世界里，没有地理界限的概念，  这一层次上确定隐私权是一项独立的人格权 Ⅲ；目
很难判断网上活动发生的具体地点和确切范围，更  前，对于公民隐私权益的民事法律保护，主要还是来



自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或者在有关部门相继    出对网上消费者的安全权、知情权、公平交易权、自
出台的规定中涉及到网络空间个人隐私权的法律保  主选择权和隐私权的保护，以增强法律的适用性。四

护问题。     是加快有关网络隐私权保护的立法，以实现对电子
    商务中隐私权的专门保护。

  3  网 络 消 费 者 权 利 救 济制 度 的完 善    3.2扩展权利救济途径

    权利受到侵害时若得不到救济，不管界定权利    扩展网络消费者权利的救济渠道，降低救济成

的法律有多么美妙动人，都毫无价值。目前，网络消  本.才能充分调动消费者维权的积极性，我国《消费

费者权益的保护在我国还是一个“盲点”。建立网络  者权益保护法》提出了五个救济途径，但都是针对传
消费者权利救济机制是维护网络消费者合法权益的  统线下交易而提出来的。面对网络环境下的电子商

重要途径，对我国网络消费者权利救济制度进行改  务交易行为所产生的权益纠纷，应从方便消费者的

进，需要通过立法、司法、行政部门内部机制等几方  角度，积极扩展权益救济途径，让更多的消费者投入

面的改善与整合来共同完成，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  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行动上来，这也是净化电子
过程。    商务环境的应有之义。一是充分发挥消费者协会维

  刚 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嚣冀耄耋冀翥嚣篡怠 {￡轰雾嘉警霉曩耋嚣蠢芝爱

  电子商务的发展，使得消费者的地位也在不断  仲裁庭可配合目前消费者协会的机构设置设立，设

恶化，消费者的弱者地位要求法律为了维护社会正  到区县一级，针对消费者权益纠纷的特点设立一套

义，必须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对消费者利益给予特  专门的仲裁规则，尤其是方便小额纠纷的简便仲裁；
殊的保护，以适应增强电子商务中消费者信心的需  同时，应建立消费者协会代表诉讼制度，在消费者不

要，促进电子商务健康发展。尽管我国对网络涉及的  能、不愿或无力诉讼的情况下，由消费者协会以自己

合法权益的法律保护框架已基本确立，但还是无法  的名义，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给予违法者以民
适应电子商务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要求，我们必须  事处罚并赔偿受害者的损失。二是充分发挥工商行

加快电子商务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工作。一方面，  政管理机关监管职能，大力加强网络建设，使消费者

我们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美国的《电子信息  权益保护工作能做到进行网上监督、网上投诉、网上
自由法》、《网上电子安全法案》、《统一电子交易法》  裁决、网上索赔和网上处罚，以便及时、有效地预防

等，欧盟委员会的《关于民商事案件管辖权与判决承  和制止电子商务中的违法活动。三是建立消费者援

认及执行的规则》，日本的《有关电子消费合同和电  助制度，由政府提供法律援助基金，支持消费者起

子承诺通知的民法特例法》、《特定商品交易法》，韩  诉，追究侵权者的民事责任。

是馨萎妻主 斋姜享争君巢塞￡嬲 篙瓮鬟：誓要  3.3完善权利救济程序
和跨境消费的有序开展。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    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基础的消费者权益保

改对于我国电子商务立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使  护法律体系，对于消费者权利救济程序并没有做出

立法最大限度地与国际接轨，充分体现电子商务消  法理上的严格规定，往往造成消费者在权益受损时
费者权益保护立法的国际性。另一方面，修改完善相  举报无用、投诉无门、申诉无果。因此，为了确实保障

应国内立法。一是要完善网上反欺诈法律，针对网上  网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应就救济程序进行相应

的虚假广告、不正当引诱和非法传销等行为，应制定  的完善。一是要建立方便可行的消费投诉和申诉等
明确的规则，对现行《广告法》进行修改和完善。二是  诉前程序，当消费者举报侵权或申请“维权”时，应不

要明确网络消费合同的管辖权问题，应借鉴《布鲁塞  负预交高额检测费以取得证据的义务。二是整合目

尔公约》的做法，即对消费合同管辖问题，适用消费  前条块分割的工商、卫生、质量和技术监督、商检等
者住所地管辖原则，同时尊重消费者的意志自由。三  重叠的权限，设立一个独立行使消费者权益保护机

是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修订，从立法上要进  构，赋予该机构调查取证、查封、扣押、罚款等行政处

一步完善和拓展消费者的权利范围，进一步深化与  罚权，对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送交人民检察院提起

界定电子商务中网络服务经营者的义务，重点应突  刑事诉讼‘8l  。三是确立有利于网络消费者的诉讼管



辖制度 ，一旦发生网络侵权纠纷 ，与网络侵权有最密  益。这也就是说 ，当因侵权纠纷涉及到证据时 ，应 由

切联系地的法院对该案享有管辖权。四是在《消费者  卖家或网站经营服务商来 出示相关证据 ，如果卖家

权益保护法》中 ，明确调解 、申诉 、仲裁 、诉讼等救济  或网站经营服务商无法出示证据、或 出示的证据不

方法 的具体程序 ，对寻求救济的缘 由、受理机关 、时  足以支持其立场 ，则应支持消费者的救济请求。

墨蓑套：二蓄意 誊 馨薹蔫舅羹墓翥盖纂薹喜警出相    3.6设立简易司法程序

  3.4建立网上救济机构     善晶i殳喜嚣蓑譬蠹暑 蒋霾毒篙篓冀粱篓裂黧翥羞喜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 ，一方面推动了    自身的合法权益时 ，司法权 的介入是履行外部行政

电子商务的发展 ，另一方面也推动了电子政务的发  监督职能的必然选择 。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者

展。对于网络消费者的权益救济，国家相关行政部门  权益争议而向人 民法 院提起诉讼 ，《消费者权益保护

和消费者协会 ，也应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势 ，建立网  法》第三十条明确规定 ：“人 民法院应当采 取措施 ，方

上救济机构 ，使消费者在权益受到侵害时能通过网  便消费者提起诉讼。对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

络来获得相应的救济 ，节省消费者救济的成本 ，有利  讼法》起诉条件 的消费者权益争议 ，必须受理 ，及 时

于消费者寻求相应救济 。一是可以考虑建立全 国统  审理。”  我 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中虽有简易程序 的

一的网上投诉 中心。该 中心应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规定，但对于争议标 的较小 ，发案又较多的消费者权

总局牵头 ，受理全 国范 围内的网上购物的消费者的    益纠纷来说仍显繁琐 ，消费者往往感到 费时、费力 。

投诉 ，并根据 消费者提供的被投诉企业 的有关信息 ，  因此，应积极借鉴国外的一些先进做法 ，综合相关法

投诉资料就会被 自动转发到被投诉电子商务经营者  律关于简易程序和特别程序的有关规定 ，建立一个

所在地的分支机构处 ，由其代表消费者向被投诉企   对消费者更有利、又能高效率解决问题 的简易的诉

业求偿 ，并围绕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依  讼程序 ，以减轻消费者的诉讼之累。从 当前的司法实

据有关法律法规对 被投诉企业进行严厉 的行政处  践来看 ，采用小额法庭 、巡 回法庭办案 、独任审判 、一

罚 。二是可 以考虑建立在线 网上调解机构。该机构应  审终审 、短期审结等，都是非常行之有效的简易司法

由全国消费者协会牵头，各级消费者协会参与，第三  程序阳l。    ‘

方调解机构也可酌情参加，先由消费者  向该机构网  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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